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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毅也岩律师事务所 张轶

来沪务工的林光耀在出租屋内突感不适， 为贪图便宜， 妻子

找到附近的 “李医生” 进行治疗， 林光耀却在两次输液后不幸去

世。

原来， 这名所谓的 “李医生” 其实并无行医资质， 他也因此

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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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感不适

就近寻“医”

2012 年 12 月的一天上午， 租

住在市郊某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林

光耀忽然出现腹泻、 头晕等情况，

因为知道村里有个 “李医生” 开设

了一家私人小诊所， 他便让妻子去

找李医生配点药。

李医生在简单询问病情后， 开

了几盒药让林光耀服用。

林光耀的妻子拿着药回家后，

马上按照李医生的嘱咐让林光耀吃

了药， 但一直到下午林光耀的病情

也没有好转。

于是林光耀的妻子只能又来找

李医生， 并希望李医生能够上门进

行诊治。

在林光耀妻子的请求下， 李医

生上门给林光耀量了血压、 测了体

温， 在进行了这些简单的询问和诊

断后， 他表示林光耀并无大碍， 但

需要输液治疗， 随后收取了诊疗费

50 元。

二次输液

病人死亡

第二天早晨， 林光耀的妻子再

次打电话给李医生， 称丈夫的病情

还是没有好转， 李医生又上门为林

光耀更换药物进行了输液治疗， 并

收取了诊疗费 65 元。

到了中午林光耀输液完毕， 但

病情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有加重的

趋势。

下午三点多， 林光耀的妻子发

现丈夫手脚冰冷， 人已经没有任何

反应， 于是立即拨打了 “120” 急

救电话， 并找来了李医生。

李医生上门后一搭脉， 发现林

光耀已经死亡， 救不回来了。

听了这话， 林光耀的妻子大惊

失色， 当场质问李医生， 此时的李

医生也彻底慌了， 在 “120” 急救

车到来之前逃回了自己家中。

最终， 送到医院的林光耀还是

被确认死亡了。

案情清楚

死因存疑

当天 ， 名叫李学庆的 “李医

生” 就被叫到了公安机关。

对自己在没有取得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及无行医资质的情况

下对林光耀行医的事实， 他供认不

讳。

但是， 他对林光耀死亡的原因

一直有疑问。

因为李学庆在老家曾做过几年

乡村医生， 具有一定的医疗知识，

他觉得自己开的药以及给林光耀输

液的行为， 和林光耀的死亡并没有

直接的联系。

于是李学庆的家属找到我， 希

望我担任李学庆的辩护人， 为他争

取尽量轻的刑罚。

接手案子后， 我先对案情做了

简单的分析和判断。

根据 《刑法》 规定， 未取得医

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情节严

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

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罚

金； 造成就诊人死亡的， 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非法行医行为

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 主要原

因的， 应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

条第一款规定的 “造成就诊人死

亡”。

非法行医行为并非造成就诊人

死亡的直接、 主要原因的， 可不认

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的 “造成就诊人死亡 ”。 但是 ，

根据案件情况， 可以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节

严重”。

因此， 对林光耀进行尸检确认

死亡原因非常重要， 于是我要求李

学庆的家属尽快垫付尸检费， 让司

法机关对林光耀的死因进行司法鉴

定。

如果林光耀的死因是李学庆的

治疗造成的 ， 情况可能就不乐观

了。

鉴定结果

出人意料

2013 年 1 月 10 日， 公安机关

向林光耀家属及李学庆出具了鉴定

意见通， 对林光耀死亡的鉴定结论

是： 因大叶性肺炎肺炎至急性、 循

环功能衰竭死亡。

在之后的进一步阅读鉴定报告

中我发现： 鉴定结论排除了林光耀

毒性、 过敏性等致死因素， 也就是

说李学庆对林光耀所用的药物并没

有造成林光耀死亡， 林光耀的死亡

是其自身疾病所造成的， 李学庆的

行医行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

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

这时我知道， 李学庆的量刑幅

度应该可以从十年以上降到三年以

下。

而根据 《刑法》 规定， 对于被

判处拘役、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

罪分子， 同时符合特定条件的， 可

以宣告缓刑。

因此， 这也给我进一步向法院

争取对李学庆判处缓刑带来了希

望。

家属索赔

差距巨大

在得知林光耀的死因并非李学

庆造成之后， 我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就是尽快获得被害人林光耀家属的

谅解。

本案在由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后， 被害人家属的刑事附

带民事的索赔金额高达 100 万元。

之后的近 2 个月时间内， 我多

次与被害人家属沟通。

在沟通中林光耀的家属坚持认

为， 林光耀的死亡应该由李学庆负

责， 理应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死亡标

准计算数额。

而我则反复向他们解释了直接

致人死亡与延误治疗是有本质区别

的。

非法行医中的直接致人死亡指

的是： 非法行医者所实施的行为与

死者之间存在全部或者主要因果关

系， 即非法行医者所用的药物或者

采取的医疗手段， 与死者的死亡有

直接的关联。

本案中林光耀的药物经鉴定，

并没有对林光耀的死亡产生不良后

果， 林光耀的行为只是延误了林光

耀的及时诊断及治疗时间， 并不是

林光耀死亡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 林光耀本身及家人

的疏忽大意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

任， 如经法院判决， 最后的赔偿金

额可能大大少于林光耀家属的预期

目标。

而且李学庆也是外来务工者，

家庭条件并不宽裕。

最终在我的不断努力下， 林光

耀家属接受了我的意见， 李学庆家

属向被害人林光耀家属支付了一笔

赔偿款， 并获得了家属的谅解。

庭审结果

获得缓刑

在庭审中， 我主要向法庭阐述

了林光耀非法行医行为与被害人李

学庆的死亡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并且已经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等

辩护意见， 并建议法院对被告人林

光耀判处缓刑。

最终 ， 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

见， 对林光耀以犯非法行医罪， 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 ， 缓刑二年 ， 罚金

5000 元。

林光耀及其家属对最终的判决结

果感到非常满意。

求医问药

切莫贪小

办理本案后， 我认为对于行医看

病， 各方应引起警觉， 不少群众特别

是广大农民工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非法

行医的危害性， 认为一些小诊所 “方

便” “便宜”， 成为非法行医机构赖

以存在的 “客源”。

通过本案可以看出， 这些非法医

疗机构既不具备相应的医疗条件及设

施， 所谓的行医者也没有相应的资

质， 往往只是对医术略有所知， 很可

能导致加重或者延误患者病情、 造成

病人交叉感染等情况。

因此在此要提醒广大老百姓， 不

能因为贪小而拿自己的生命健康开玩

笑， 就医问诊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疗

机构 ， 不然受到伤害的可能就是自

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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